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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海

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天基金”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为满足通过天天基金渠道进行基金理财的投资者的需求，经双方协商

一致决定自2014年10月24日起，调整部分代销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的优惠费率，适用基金如

下：

一、 本次费率优惠调整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180001

（

前端

）

2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180002

3

银华

-

道琼斯

88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80003

4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级

：

180008

B

级

：

180009

5

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10

6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12

7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183001

8

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13

9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15

10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18

11

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20

12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180025

C

类

：

180026

13

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28

14

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180029

C

类

：

180030

15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31

16

银华上证

50

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180033

17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30/7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0062

18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94

19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86

20

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000287

C

类

：

000288

21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

000604

B

类

：

000605

22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

000657

23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01

24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1810

25

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818

26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812

27

银华中证等权重

9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816

28

银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819

29

银华中证

8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825

30

银华沪深

3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811

31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1813

32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1820

33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161824

34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161815

35

银华中证中票

50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A

类

:161821

C

类

：

161822

36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1826

37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161828

38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

161831

注：天天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100元。

二、费率优惠

1、优惠活动期间

自2014年10月24日起持续进行，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2、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以非现场方式通过天天

基金网(www.1234567.com.cn)�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业务（含定期定额

申购）的投资者。

3、费率优惠内容

若投资者在天天基金网通过活期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

费用优惠至0.3%，若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0.3％或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若投资者在天天基金网通过银行卡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其申购

费率实行4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0.6%， 则按0.6%执行； 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标准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支持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 3C座9楼

联系人： 潘世友

电话：021-54509998

客户服务热线：400-1818-188

公司网站：www.1234567.com.cn

2、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400-678-3333

网址：www.yhfund.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2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宏源证券为银华

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申购赎回代理机构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从2014年10月23日起增加宏源证券为

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场内简称：银华日利，交易代码：511880；申赎代码：511881）的申购赎回代

理券商。

截至2014年10月21日，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有：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51-5988 www.bhzq.com.cn

3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2-8888 www.s10000.com

4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55-33680000

；

400-6666-888

www.cgws.com

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9

；

4008-888-999

www.95579.com

6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888 www.fcsc.com

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00-0686

；

0431-85096733

www.nesc.cn

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03 www.dfzq.com.cn

9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1

；

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601-555 www.dwzq.com.cn

1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1 www.foundersc.com

1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5

；

400-888-8788

www.ebscn.com

1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5 www.gf.com.cn

14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0-961303 www.gzs.com.cn

15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18-8118 www.guodu.com

1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666 www.gtja.com

1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18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777 www.gyzq.com.cn

1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 www.htsec.com

2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471-4960762 www.cnht.com.cn

21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518(

安徽

)

；

400-809-6518(

全国

)

www.hazq.com

22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

021-38929908

www.cnhbstock.com

23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326

（

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

www.hfzq.com.cn

24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931-96668

；

400-689-8888

www.hlzqgs.com

25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26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8-5888 www.njzq.com.cn

27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95538 www.qlzq.com.cn

2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918-918

；

021-962518

www.962518.com

2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23

；

400-889-5523

www.sw2000.com

或

www.sywg.

com

30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551 www.xcsc.com

3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96-096 www.swsc.com.cn

32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8899 www.cindasc.com

3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34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71-967777 www.stocke.com.cn

3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010-65051166 www.cicc.com.cn

3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37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00-8008

；

95532

www.china-invs.cn

38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80-315 www.stockren.com

3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40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0532-96577 www.citicssd.com

41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4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8 www.citics.com

注：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可提供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服务，暂不支持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

法定代表人 冯戎 联系人 李巍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hysec.com

2、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678-3333

、

010-85186558

网址

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10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28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

《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等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68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8,689,171.8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4,344,585.92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4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第二次分红

注：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 当本基金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超过0.01

元时，本基金将至少进行收益分配1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

分配利润的5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50%，且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本次每份基金份额分配的收益占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为79.93%。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24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0

月

24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0

月

27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1)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以

2014

年

10

月

24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

(NAV)

转换为相应基金份额

；

2)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

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收益分配手续费

；

2)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

注：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

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 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红利再

投日的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红利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4年10月27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4年10月24日的份额

净值进行计算，并于10月27日将份额计入其基金账户。投资者应于2014年10月28日进行份额确认查询，

并可以发起赎回申请。

3.2�提示

1）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申请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权益登记日

有效赎回申请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

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0月24日)最后一次选择的

分红方式为准。

3.3�咨询途径

1）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10-85186558，400-678-3333

2）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yhfund.com.cn

3）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2日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10

月

22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94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8

月

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和

《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等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50

基 准 日 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528,576.9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764,288.47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2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第三次分红

注：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每

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当本基金每季度末最后一个工作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超过0.01

元时，本基金将至少进行收益分配1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

分配利润的5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50%，且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本次每份基金份额分配的收益占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为68.28%。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24

日

除息日

2014

年

10

月

24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10

月

27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1)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以

2014

年

10

月

24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

(NAV)

转换为相应基金份额

；

2)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

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收益分配手续费

；

2)

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

注：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

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红利再

投日的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红利发放办法

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14年10月27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4年10月24日的份额

净值进行计算，并于10月27日将份额计入其基金账户。 投资者应于2014年10月28日进行份额确认查

询，并可以发起赎回申请。

3.2�提示

1）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申请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权益登记日

有效赎回申请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收益分配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

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4年10月24日)最后一次选择

的分红方式为准。

3.3�咨询途径

1）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010-85186558，400-678-3333

2）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yhfund.com.cn

3）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2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17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6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10月21日在佳程广场A座23层报告厅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表决。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文学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商标许可使用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王文学先生、郭绍增先生、胡学文先生、孟惊先生、

程涛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4-172号公告。

(二) 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公司三浦威特及大厂鼎鸿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王文学先生、郭绍增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4-173号公告。

(三)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下属公司核定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4-174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17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

下属公司核定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 ［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以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考虑到子公司经营需要，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包括子公司）拟对一家间接全资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核定的担保额

度

（

万元

）

融资机构

预计签约

时间

担保

方式

质押物

/

担保人

廊坊市圣

斌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公司

、

廊坊京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

公司实

际控制人王文学先生

50,000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2014

年

11

月

质押担

保

、

保证

担保

质押担保

：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廊坊市圣

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进行质押

；

保证担保

：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事项进展，将在公司定期报告中进行披

露。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1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下属

公司核定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按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

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应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因此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廊坊市圣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圣斌” ）

成立日期：2013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廊坊市广阳区第六大街小区4号楼6层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胡学文

注册资本：31,895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截止2014年6月30日，廊坊圣斌总资产为763,981,493.75元，净资产为549,410,112.22元，2014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实现净利润为-598,648.78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廊坊圣斌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上述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预计的担保额度，具体发生的担保

进展情况，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在相关协议签署前，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根据金融机

构的要求在担保的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 前述借款及担保尚需银行和相关金融机

构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对其的

控制情况，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因此同意对该子公司进行担保。

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87.12亿元，均为本公司与下属子公司

或下属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对第三方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华夏幸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172

华夏幸福关于商标许可使用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交易内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华夏幸福基业

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 ）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取得华夏控股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局注册的九项商标的许可使用权，由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使用，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商标许

可使用的期限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止，在许可期限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可无

偿使用该等商标。

2. 关联关系：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华夏控股，华夏控股持有公司68.88%的股权，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华夏控股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华夏控股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取得华夏控股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的九项商

标的许可使用权，由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使用，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商标许可使用的期限自

2014�年10�月27�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止，在许可期限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可无偿使用该等商标。

华夏控股持有公司68.88%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与华夏控股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王文学先生、郭绍增先生、胡学文先生、孟惊先生、程涛先生回

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审核后，表示同意该项交易，并发表了《华夏幸福独立董

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华夏幸福独立董事意见》。

二、 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住 所：固安县京开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注册资本：105,000万元

经营范围：对商业、制造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华夏控股许可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的其已在国家商标局注册的商标如下：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双方：华夏控股（甲方）、公司（乙方）

2. 交易目的：商标使用许可

许 可 使 用 商 标 注 册 证 号 包 括 ：6509813、8249757、8254341、8254342、6556250、6556247、

8254367、6556252、6556249、8324795、8324796、8324793、6580772、8324802、8324803、8324653、

8324681、8324697

3. 许可范围：甲方将上述商标许可乙方及其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使用，许可方式为普通许可。许可

使用的服务范围与《商标注册证》中记载一致。

4. 许可使用期限：自2014�年10�月27�日起至2017年10月26�日止。

本合同使用期限届满，如乙方需要继续使用前述被授权商标，甲方应继续无偿授权乙方使用。 许可

合同期满，如需延长使用时间，由甲乙双方另行订立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5. 许可使用费：在许可期限内，甲方无偿许可乙方及其子公司使用上述商标。

（二）许可使用费的定价依据

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双方协商确定许可使用费为无偿。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对于公司在业务领域的拓展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没有

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独立性、主营业务没有影响。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对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业务领域的拓展将起

到积极推动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平、公正

的原则，因此我们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王文学先生、郭绍增先生、胡学文先生、孟惊先生、程

涛先生均回避了表决，其余三位非关联董事均一致同意通过了此项议案，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本次关联交易为关联方无偿许可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其注册商标，符合公司及其子公司实际需要，有利

于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的实施。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华夏幸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3. 华夏幸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 华夏幸福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4-173

华夏幸福关于下属公司

向关联方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间接控股子公司三浦

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浦威特” ）及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大厂回族自治县鼎鸿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鼎鸿” ），（上述两家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向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以

下简称“廊坊银行营业部” ）借款人民币5,800万元、3,4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年，借款利率均为9%左

右。

2.关联关系：上述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廊坊银行营业部。 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担任廊坊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银行” ）董事，公司董事郭绍增先生担任廊坊银行副董事长。

3.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三浦威特将获得借款5,800万元，大厂鼎鸿将获得借款3,400万

元，有利于缓解三浦威特及大厂鼎鸿的流动资金压力，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

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上述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三浦威特及大厂鼎鸿拟分别向廊坊银行营业部借款人民币5,800万元、3,400万元，借款期限均为1

年，借款利率均为9%左右。 由于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担任廊坊银行董事，公司董事郭绍增先生担任廊

坊银行副董事长，廊坊银行营业部为廊坊银行分支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

定，廊坊银行营业部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4年10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王文学先生、郭绍增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

联交易进行审核后，表示同意该项交易，并发表了《华夏幸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华夏幸福独

立董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住 所：廊坊市广阳道31号

类 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负 责 人：牛纳新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

金的委托、存贷款业务；银行卡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与廊坊银行的关联交易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66.5亿元的5%。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借款方：

1. 三浦威特

2. 大厂鼎鸿

·贷款方：廊坊银行营业部

·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借款金额：

1. 三浦威特向廊坊银行营业部借款5,800万元

2. 大厂鼎鸿向廊坊银行营业部借款3,400万元

·借款期限：上述两项借款期限均为1年

·借款利率：上述两项借款利率均为9%左右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三浦威特将获得借款人民币5,800元，大厂鼎鸿将获得借款人民币3,400万元，有利

于缓解三浦威特及大厂鼎鸿的流动资金压力，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借款有利于缓解三浦威特及大厂鼎鸿流动资金压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第二十三次董

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王文学先生、郭绍增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六位非关

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此项议案，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本议案的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的实施。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华夏幸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华夏幸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 华夏幸福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股票 代码：

002318

股票 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91

可转债代码：

128004

可转债简称：久立转债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三季度“久立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现将2014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股份变动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1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了487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8,700万元，期限6年。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

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不足48,7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经深交所“深圳上[2014]105号” 文同意，公司48,700万元的可转债于2014年3月14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可转债简称“久立转债” ，可转债代码“128004”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4年9月4日起可转

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事宜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的2014-075号公告。

二、“久立转债”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日2014年9月30日收盘，公司“久立转债” 尚有486,980,500元

在挂牌交易。 2014年第三季度，“久立转债”因转股减少19,500元，同时转为A股股份981股，公司总股

本由312,000,000股增至312,000,981股。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

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61,604 4.54 14,161,604 4.54

1

、

其他内资持股

14,161,604 4.54 14,161,604 4.54

境内自然人

持股

14,161,604 4.54 14,161,604 4.54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97,838,396 95.46 +981 +981 297,839,377 95.46

1

、

人民币普通股

297,838,396 95.46 +981 +981 297,839,377 95.46

三

、

股份总数

312,000,000

100.0

0

+981 +981 312,000,981 100

三、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股东持股及可转债持有人情况

1、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0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42 132,348,556 0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63 23,800,000 0

周志江 境内自然人

2.90 9,052,960 7,164,720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1 5,010,721 0

李郑周 境内自然人

1.37 4,278,217 3,208,662

王凌杰 境内自然人

1.08 3,378,000 0

蔡兴强 境内自然人

1.01 3,135,950 2,465,9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农银汇理行业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3,112,220 0

尤瑞芬 境内自然人

0.93 2,901,400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

非凡

17

号资金

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2,873,81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2,348,556

人民币普通股

132,348,556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2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00,000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5,010,721

人民币普通股

5,010,721

王凌杰

3,3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8,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行

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12,220

人民币普通股

3,112,220

尤瑞芬

2,9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1,4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

17

号

资金信托

2,873,810

人民币普通股

2,873,8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城

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54,394

人民币普通股

2,854,394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802,028

人民币普通股

2,802,028

中国农业银行

-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75,012

人民币普通股

2,575,0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李郑周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志江先生的外

甥

，

持有公司股份

4,278,217

股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800,000

股外

，

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0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23,

800,000

股

。

2、截至2014年9月30日“久立转债”前10名持有人情况

久立转债总数

（

张

）

4,869,805

久立转债持有人总数

（

人

）

748

前

10

名可转债持有人情况

可转债持有人名称 可转债持有量

（

张

）

持有比例

（

%

）

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20.53

久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6.1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95,147 6.06

工银瑞信基金

－

工商银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282,693 5.8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7,656 4.6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220,000 4.52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三组合

152,122 3.12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35,870 2.79

中国建设银行

－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235 2.4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6,414 2.39

四、咨询事项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72-2539125；0572-2539041

传 真：0572-2539799

五、备查文件

1、截至2014年9月30日“久立特材” 股本结构表及股东名册

2、截至2014年9月30日“久立转债” 股本结构表及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4-076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1074号），主要内容如下：

1、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16,967,300股新股。

2、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3、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4、自核发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

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崔彬、杨春菊

联系电话：0539-7198691

传真：0539-6088691

地址：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

2、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史建杰、任松涛

其他联系人：卢小萌

联系电话：010-60833656

传真：010-6083365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05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2014-108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管理总部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04月08日完成了2013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工作，继而涉足羊肉、牛肉、婴儿奶粉和液态奶等新业务。 为

满足公司目前办公管理现状及需求，公司管理总部决定迁入新址进行办公，现将管理总

部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变更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3

栋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2188

弄虹桥

商务别墅

43

号

办公邮编

418009 200336

办公电话

0745-2828532

、

2828533 021-62430519

办公传真

0745-8689262

、

2828532 021-52137175

以上变更后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自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

册地址、企业邮箱及公司网站等均维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970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4－045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常务副总

裁邢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邢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常务副总裁职务。 根据

有关规定，经公司研究同意其辞职报告，邢涛先生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邢涛先生在任期内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711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14-077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 ）的通

知获悉：

盛屯集团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366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已经解除质

押，解除质押股份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4%。 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 盛屯集团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1100万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95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150万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14.09%。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2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所持百视通（

600637

）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百视通（600637）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

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与各托管行协调一致，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决定自2014年10月20日起对公司旗下产品持有的百视通（600637）股票按指数收

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

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4-5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 ）关于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2014年10月17日，华菱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3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26%）股份

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10月17日，购

回交易日为2015年10月16日，质押期间该部分股份冻结不能转让，且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菱集团共持有本公司1,656,560,875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93%，全

部是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已累计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为430,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26%。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证券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4-55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 ）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2014年10月20日，华菱集团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开展融资融券业

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32,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03%）股份转入华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账户中，该部分股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菱集团共持有本公司1,656,560,875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93%，全

部是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存放于华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332,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11.03%。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